
溧自然资规发〔2021〕65 号

关于印发《溧阳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审查相关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、直属事业单位、局机关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强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

优化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对原《溧阳市建设工程设

计方案审查相关办法》（溧规发〔2018〕103 号）进行修订，本

办法自发文之日起纳入地块规划建设条件执行，原《办法》同

时废止。

溧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2021 年 7 月 24 日   

(联系人:张科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87278219)

公开方式：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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